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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申請程序 
• 申請人須向環境保護署(發牌部門)遞交牌照申請書 
 
• 環境保護署會向相關政府部門咨詢意見, e.g. 消防處, 屋宇
署及規劃署 

 
• 本處收到環境保護署轉介的申請後，防火分區辦事處派員
視察有關地點進行風險評估，並向申請人發出消防安全規
定以予遵辦 
 

• 申請人遵辦相關消防安全規定後，本處人員會視察有關處
所是否符合各項消防規定 

 
• 如巡查結果顯示符合各項消防規定，便會通知環境保護署
有關結果 
 



 
電器廢物處置設施的一般消防規定 
 
• 一般規定 

 
1. 須提供緊急車輛通道 

 



2. 消防裝置及設備的所有保養、改裝及加裝工程必須由註
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; 

        完成有關工程後14天內發出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明書
(FS251)，並將副本送交消防處處長; 

        改裝及加裝工程須提交乎合規定證明書(FSI/314A或
FSI/314B) 

 

 
電器廢物處置設施的一般消防規定 
 



3. 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應: 
 不受阻塞; 
 清楚標明位置及操作方法; 
 時刻保持在有效操作狀態; 以及 
 每12個月至少檢查一次 

 

 
電器廢物處置設施的一般消防規定 
 



4. 滅火水源供應 
 如最近設施的消防栓的距離超過500米，設施須安裝消防

栓系統及以下容量的消防水缸: 
 
 
 
 
 

5. 消防栓系統須配備緊急電力供應 
 
 
 
 
 
 

消防栓與 
設施的距離 

501米-750米 751米-1000米 1001米-2000米 >2000米 

消防水缸容量 60立方米 80立方米 
 

160立方米 
 

245立方米 
 

 
電器廢物處置設施的一般消防規定 
 



 喉轆系統 
• 須安裝配備2立方米容量消防水缸的簡化消防喉轆系統 

 
 

 

露天/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不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


露天/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不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 喉轆系統 
 
• 喉轆膠喉長度不可超過30米 
 
• 喉轆膠喉須到達每座構築物的任何部分 

 
• 圖則上須清楚註明消防水缸、消防泵房 
       及消防喉轆的位置 

 



火警警報系統 
 
• 須安裝火警警報系統 
 
• 每個喉轆放置地點須設有啟動按鈕及 
    聲響警報裝置各一 
 
• 可啟動消防水泵及聲響警報裝置 

 
 
 

 
露天/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不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 



露天/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不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人手操作手提滅火筒 
• 須提供認可的人手操作手提滅火筒 



 
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  喉轆系統 

• 須安裝配備2立方米容量消防水缸的 
        簡化消防喉轆系統 
 
• 喉轆膠喉長度不可超過30米 
 
• 喉轆膠喉須到達每座構築物的任何部分 

 
• 圖則上須清楚註明消防水缸、消防泵房 
       及消防喉轆的位置 

 
 



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火警警報系統 
 
• 須安裝火警警報系統 
 
• 每個喉轆放置地點須設有啟動按鈕及 
    聲響警報裝置各一 
 
• 可啟動消防水泵及聲響警報裝置 

 
 
 



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方向及出口指示牌 

• 須提供足夠的方向及出口指示牌 

• 並在圖則上須清楚標明有關位置 

 
 



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 應急照明設施 

• 須提供足夠的應急照明設施 

• 並在圖則上須清楚標明有關位置 

 
 



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花灑系統 

• 花灑水缸的容量須清楚標明 

• 須在圖則上標明花灑水缸、花灑泵、花灑入水掣及花灑控

制閥組的位置 



密閉式構築物處所面積 
超過230平方米的額外規定 
花灑系統 
• 須配備緊急電力供應 



電器廢物處理設施的 
建議消防安全措施 
 • 廢物的儲存方法 
 
1. 設施內的行車通道闊度不少於4.5米 

 
2. 電器廢物儲存位置須距離設施邊界多於2米 

 
3. 易燃電器廢物堆疊高度不可多於3米 

 
4. 每批電器廢物面積不可多於40米 X 40米，每批電子廢物

之間須保持4.5米距離，與其他構築物亦須保持4.5米距離 
 



• 火警危險預防措施 
 

1. 只可於指定吸煙區範圍內吸煙 
 

2. 吸煙區須遠離電器廢物及易燃物品 
 

3. 易燃物品須存放於遠離明火的位置 
 

4. 離開場所前須確保火種已熄滅 
 

電器廢物處理設施的 
建議消防安全措施 
 



• 電器和電力裝置的使用及保養 
 
1. 避免電力裝置負荷超載 

 
2. 新電器須由註冊電工進行維修、保養及安裝 

 
3. 廢電池及廢電子零件須妥善儲存及避免互相接觸和沾濕

而引起火警 
 

 
 

電器廢物處理設施的 
建議消防安全措施 
 



• 燒焊和切割工序的安全措施 
 

1. 確保有良好的通風以免積存易燃氣體 
 

2. 燒焊及切割時應注意風向以免火花點燃附近的易燃物品 
 

3. 於工作場所內設置合適的滅火筒 

電器廢物處理設施的 
建議消防安全措施 
 



• 每日停止營業前進行檢查 
 

1. 應徹底檢查設施確保弄熄任何火源 
 

2. 盡可能關掉電力總制，或最低限度關閉電路以及關掉燃
料供應制 

電子廢物處理設施的 
建議消防安全措施 
 



危險品使用及貯存 

• 如使用或貯存超過法訂豁免量的危險品，
需申請危險品牌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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